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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封市水利局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六条措施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服务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结合

水利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措施。

一、下放部分审批权限

将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、大中型水

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后期扶持规划审批等 2 项权限下放县

（区），由杞县、通许县、尉氏县、祥符区水利局在本县（区）

行政区域内，城乡一体化示范区、产城融合示范区管委会在本

示范区区域内，行使原由市水利局行使的审批权限。

市水利局负责做好指导、监督，并有权对上述单位在行使

中的违法或者不适当行政行为予以纠正或者撤销。

二、推行极速审批

（一）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限。将所有 37 个审批事项法定办

理时限压缩 80%以上，除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为 10个工

作日外，其他 36个审批事项办理时限均压缩至 3个工作日以内

（不包含听证、招标、拍卖、检验、检测、鉴定、评估和专家评

审时间）。其中：

1.取水许可新办、取水许可变更（经营信息变更）、取水许

可延续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水工程规划同意书、

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等 6项办理时限由 20个工作日

压缩至 3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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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城市建设填堵水域审核、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

设方案审批等 2项办理时限由 10个工作日压缩至 2个工作日。

3.河道管理范围内爆破许可、在河道滩地存放物料许可、河

道管理范围内钻探、开采地下资源许可、河道管理范围内考古

发掘许可等 4项办理时限由 10个、20个工作日压缩至 1个工作

日。

4.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、城镇污水排入排

水管网许可、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-到期复查换证等 3项

办理时限由 10个、15个、20个工作日变为即办件。

（二）进一步减少申请材料。取消没有依据的申请材料。有

关水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和其他行政机关意见等 2 项申请材料由

市水利局征询解决。对取水许可新办、取水许可延续、取水许

可变更（水权变更）、取水许可变更（经营信息变更）、城镇

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、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

文监测工程的审批、河道采砂许可、水工程规划同意书、水利

工程开工报告备案等 9 个事项要求的营业执照、与第三者利害

关系的相关说明、原取水申请批准文件和取水许可证、建设资

金落实情况等证明材料，实行告知承诺制，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。

（三）全面实行网上受理、网上办理、电子证照和快递邮寄

等便民措施。

三、在开发区推行区域评估和承诺即审批

在开发区区域内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非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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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、取水许可等 3 个事项推行

区域评估和承诺即审批。

区域评估报告由开发区管委会组织编制，水利部门负责指

导和审批，经批准的区域评估报告供开发区建设项目共享使用。

开发区内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，取得“标准地”出让合同的企

业，可通过开封市政务服务网自行下载或到市、县区政务服务

大厅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办事窗口，领取统一承诺书。企业填

报承诺书后，提交到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办事窗口。除承诺书

外，不要求企业提供其他证明或材料。收到承诺书后，1个工作

日内即出具批复文件或许可证书，交由行政服务大厅统一送达

企业。

四、推行涉水审批事项纳入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（一）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非防洪建设项

目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审批、取水许可等 3 个事项纳入一般性企

业投资项目工程施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”。

工程施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实行一文申请，企业可通过开

封市政务服务网自行下载或到市政务服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服务窗口，领取工程施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审批清单，按照清

单要求准备相关申请材料。申请材料可通过开封市政务服务网

或政务服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服务窗口提交。

工程施工许可“一件事一次办”实行并联审批、容缺办理。对

资料齐全、符合要求的申请予以受理，受理后即开展各项技术

审查工作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批，批复文件或许可证书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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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行政服务大厅统一送达企业。

（二）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纳入“一件事一次办”

改革事项。这里的“一件事”是指企业群众需要到多个部门办理或

多件相关的“一揽子事”，如“我要开饭店”、“我要开食品小经营

店”、“我要开酒吧”、“我要开美发店”、“我要开美容会所（非医

疗类）”、“我要开甜品店”等。

实行“一窗受理、一次告知、一套材料、一次联办、一网办

理、一次出件”的“六个再造”办理模式。

五、推行预审批制度

（一）对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、取水

许可新办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水工程规划同意

书、水利基建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等 5个事项推行预审批。

预审批应申请人自愿申请开展。申请人可到政务服务大厅

市水利局窗口提交书面申请，也可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

提出。申请人可提出预审批开展的时间。

市水利局收到申请，即组织开展预审批，并出具审查意见。

申请人提出正式申请后，根据预审批审查意见，达到审批条件

的，1日内即出具批复文件或许可证书并送达申请人。

（二）在一般性企业投资项目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中推行对生产

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、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价报

告审批、取水许可等 3个事项的预审批。

企业在用地手续办理阶段，可自愿申请对上述 3 个审批事

项开展预审批。企业申请预审批可通过开封市政务服务网或政



5

务服务大厅“一件事一次办”服务窗口，提交工程施工许可“一件

事一次办”申请材料，并在申请文件中予以明确。

预审批实行容缺办理。受理预审批申请后，在 20日内完成

各项技术审查，出具预审批意见。待土地手续办理完成后，对

补齐容缺材料、达到审批条件的，依据预审批意见，1个工作日

内完成正式审批手续。

六、优化监管，实施轻微违法免予处罚

（一）全面推行履约保函制度。水利工程投标和中标企业，

可以选择以保函的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、履约保证金、工程质

量保证金、农民工工资保证金。

（二）落实《河南省水利领域轻微违法免予处罚事项清单》，

对在河湖管理保护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、从事

危害水利工程设施和防洪安全的活动、不经批准或不按批准要

求进行项目建设、破坏水生态环境、违反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行

为、违法取水等 6类 27项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。


